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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治理教育乱收费规范 2010-2011 学年度 

教育收费工作的通知 

 

各院系、各部处、各单位： 

为认真贯彻落实国家教育收费政策，进一步规范我校教育收

费工作，巩固近年治理教育乱收费工作成果，促进学校各项教育

事业健康发展，根据广东省教育厅等部门《转发教育部等七部委

关于 2010 年治理教育乱收费规范教育收费工作实施意见的通

知》（粤教监函〔2010〕19 号）精神，并结合我校实际，提出如

下意见，请认真贯彻执行。 

     一、继续加强组织领导，进一步落实规范教育收费工作责

任制 

—1— 



学校教育收费管理领导小组统一指导和协调全校教育收费

管理工作，宣传、执行国家和省的收费政策，审批学校各项教育

收费行为，完善综合治理教育乱收费的有效机制。各单位应在学

校教育收费管理领导小组的领导下，各司其职，各负其责，齐抓

共管，综合治理，确保今年治理教育乱收费规范教育收费工作如

期完成。 

各院系、各部处、各单位党政一把手是本单位教育收费管理

的责任人，对本单位的所有收费行为负有全面责任，要带头学习

和宣传教育收费政策，把规范教育收费行为作为单位反腐倡廉建

设的重要内容来抓，特别是对单位收费项目的设立、收费标准的

制定要亲自过问、亲自指导、亲自抓好落实。 

二、大力推进收费管理，全面规范收费行为 

严格规范体育、艺术专业招生和成人教育及自学考试收费行

为，严禁超标准或自立项目乱收费。严禁校内任何部门和教职工

自己举办或参与社会办学机构举办各类专业招生考前辅导班和

各类考研辅导活动。 

服务性收费必须坚持学生自愿和非盈利的原则，即时发生即

时收取，据实结算。各单位不得采取强制或变相强制手段收取服

务性收费或代收费，不得从中牟利，侵害学生利益。 

各类考试费必须按现行行政事业性收费规定的项目和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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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取，各单位不得自立项目或提高标准收取考试费。 

各单位独立或与校内外单位合作举办的各类非学历教育培

训班、进修班、辅导班及预科生班的收费项目及标准，必须于招

生前向学校教育收费管理领导小组申报、经报省教育厅和物价局

核准备案，在招生时进行公示，中途不得加收任何费用，坚决取

缔未经学校批准私自独立或合作办班行为。 

规范中外合作办学行为，经政府批准的中外合作项目，其收

费项目和标准要依法向省教育厅、物价局申报，杜绝以中外合作

办学名义乱收费的行为。 

我校本专科生、硕士研究生2010—2011学年度的学费、住宿

费已于8月26日由学校通过委托银行代扣方式收取，四个年级本

专科生缴费率为75.17%，三个年级硕士研究生缴费率为50.43%，

各部门、各学院应切实贯彻《关于加强全日制学生学杂费收缴工

作的通知》（华师〔2009〕146号）精神，加大欠费催缴力度。 

三、贯彻执行教育收费公示制度，广泛接受社会监督 

我校教育收费严格按照省物价局核发的《广东省收费许可

证》及已在省物价局备案的收费项目、收费标准来收取，切实执

行省规定的收、退费办法，对公布取消和停止征收的收费项目，

不得以任何理由拖延或拒绝执行，更不得变相收费。 

严格贯彻国家《教育收费公示制度》，学校一校三区统一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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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教育收费公示栏，并通过校园网、招生简章和在办公楼架空层

设立公示栏（牌）等形式，向社会公布收费项目、收费标准、收

费依据（批准机关及文号）、投诉电话等相关内容，广泛接受人

民群众和社会各界的监督，维护学生及家长利益和教育公平公

正。 

四、建立健全财务管理制度，规范各类票据管理 

严格执行收费资金“收支两条线”管理规定，各项收费收入

由学校财务处统一进行管理和核算，严禁将收费资金交由财务处

之外的其他部门管理、账外设账、私设“小金库”和公款私存等

行为。任何单位不得自行设立收费项目、制定或调整收费标准、

扩大收费范围。 

进一步完善学校各项票据管理制度，规范完善票据申领、保

管、核销工作，加强对各单位使用票据行为的监督管理。所有收

费均应向缴费者开具合法票据。服务性收费按规定使用税务发

票，代收费按规定使用行政事业资金往来结算票据。不得将行政

事业性收费票据与其他票据互相串用，禁止擅自转让或转借票据

等违规使用行为。  

五、加强监督检查力度，严肃查处违纪行为 

学校将进一步加强治理教育收费管理工作的监督检查力度，

结合学校纪律教育学习月活动、“小金库”专项治理工作、反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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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廉建设等，开展经常性检查和专项检查，凡发现有违反国家、

学校财经制度和规定的，一律取消该单位及负责人年终考核评优

评先资格。对违规收费、私设“小金库”、公款私存、乱发钱物

等行为，一经查实，将在全校进行通报批评；情节严重涉嫌犯罪

的，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华 南 师 范 大 学 

                          二○一○年九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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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师范大学办公室                2010 年 9 月 1 日印发 

                               责任校对：何小静 赵红全 


